附件4
承  诺  书

浑源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自愿报名参与浑源县2026年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项目承担主体遴选，现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本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无烘干设施，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况。

二、所提交的报名材料（营业执照、土地手续等）真实、完整、合法，无伪造、篡改等虚假情形。

三、若成功入选，将严格按照《山西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关于印发<2026年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的通知》（晋农机推一发〔2026〕3号）要求，完成示范点建设任务：
1.从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引进通过国家支持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的成套装备，符合型号标准（连续式≥200t/d、循环式≥90吨/批），配套智能化控制端及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热源采用清洁能源，满足环保要求。

2.落实电力及清洁能源持续供应，按规定设置项目宣传标识牌，在补助装备上喷绘“NJTGHGSS2026-**”标识。

3.配合开展试验考核、示范演示及技术培训活动，按要求报送项目动态、工作总结和试验考核报告。

4.积极纳入全县应急救灾体系，服从各级农机部门的统一调度指挥。
5.严格按照《山西省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技术指引》要求进行建设。

四、具备完成项目建设的资金自筹能力。
五、严格规范使用项目补助资金，仅用于成套烘干装备采购及现场演示、技术培训、考核等指定范围，不超标准、超范围支出，不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补贴资金，按要求提供完整发票、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

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体系，制定安全生产预案，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和防护装备，开展安全培训和演练，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七、自愿接受县农机部门及相关单位的监督、检查和验收，若未履行上述承诺或存在违规行为，自愿取消项目承担资格，退回已领取的补助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项目验收完成。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  月    日
